你怎麼辦？

面對群眾警察如何執勤
三二九「大湖山莊衝突事件」

瞿海源、法治斌、黃主文
編按：一場三二九「大湖山莊衝突事件」，又使「面對群眾事件，警察究竟如何執勤」成了熱鬥而且引起爭論的話題。過去，警方碰到羣眾事件，姿態很低，强調「打不還手，駡不還口」，結果，被批評「不依法執行公權力」、「公權力淪喪」；但當警方採取强硬態度時，却又往往被批評為「反應過度」。到底，警方在羣眾事件中應如何拿捏分際，應如何執勤？本報意見廣場特別請各界人士撰文從不同角度探討此一問題，期能有助於釐清問題的癥結。

應嚴謹執法

瞿海源：在羣眾聚集場合，警察不只是維持秩序、保障安寧的力量，警力本身也是促成變化，甚至暴亂的重要因子。六○年代美國城巿暴動事件頻仍，據調查研究，警方的粗暴行動，往往是導火線，有時更暴亂的主因。推究其原因，警察力量通常被視為合法的強制性暴力，警察人員的自我形象也是如此。

國內，在長期罩一化的威權體系下，警方並非完全依法獨立行使，有時上級單位更傳達扭曲的訊息，對某些反對勢力團體，在形象上予以醜化，例如：有時在暴亂未形成之前，直接以「暴民」來稱呼羣眾，於是就增强了員警敵視羣眾的傾向。

在警察教育方面，員警多半被訓練成奉命執行任務的工具，對實際狀況極難有自主性考慮的餘地，據稱中央警官學校顏世錫校長大幅加强法律課程，却遭到相當的阻力，因為傳統的課程多强調制暴等處理實務能力。因此，警察能否嚴謹執法，本身就是一個問題。

須講求技巧

法治斌：集會遊行法制訂後，警察就應依讓法嚴格執行，警察如果不依法執行，便成了「失職」，反之，如果警察執行職權超越法律範圍，便是「違法」，關係人可以請求國家賠償。
早先，此間可說沒有什麼羣眾運動，警察也沒有處理羣眾運動的經驗，其後逐漸有了，又不知如何處理，只是到現場呆站，把示威羣眾圍住。目前羣眾運動漸多，情形大不相同。而過去警方面對羣眾運動，怕激起反彈，又沒有很强的法律基礎可依，姿態很低，如今旣然有了「集會遊行法」，法律基礎比較穩固，當然應該依照「集遊法」處理。

不過依法處理仍要講求技巧，但講求技巧，也非只講溝通，如果情況到了無法協調，不受控制，且影響到第三者的權益時，這時，警方以其所具公權力基礎，便應拿出最後的强制手段，對於不法絕不寬貸。

總之，依照「比例原則」，執行公務必須考慮手段與目的間的平衡。

平常心看待

黃主文：近年來，羣眾運動風起雲湧，在幾次羣眾訴求事件中，發生過員警與民眾雙雙掛彩之事，導致雙方關係緊張。究竟，警察在羣眾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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